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98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11 月 10 日(二)下午 13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教學研究大樓 10 樓） 
主席：張副校長浣芸                     記錄： 陳汎瑩 
出席：黃光男(公假)   林泊佑 楊清田 顏若映 謝文啟  

劉靜敏 郭昭佑  陳嘉成 王年燦 林昱廷  張國治  
馬榮財(葉普慶代)林文滄 羅振賢 林兆藏 林進忠  
劉柏村(陳銘代)  王慶臺 林榮泰(公假)   陳郁佳  

林伯賢(請假)   鐘世凱 謝章富 吳珮慈  賴祥蔚  
謝顒丞  陳裕剛  劉晉立 蔡永文 朱美玲(劉黎媖代)  
趙慶河 謝如山 陳曉慧 廖新田 呂青山 邱麗蓉  

蘇錦   連建榮 黃良琴 陳鏇光 呂琪昌  何家玲  
王仁海 賴文堅 黃增榮(鄭靜琪代)陳汎瑩 李世光  
陳怡如 蔣定富 沈里通 劉智超 王蔘    梅士杰   

朱文瑋 留玉滿 楊炫叡 范成浩(請假)   宋璽德  
賴瑛瑛(請假)   潘台芳(請假)    呂允在 林麗華  
楊鈞婷(請假)   石美英 張佳穎 黃惠如 陳凱恩  

黃元清  吳瑩竹  邱毓絢 林雅卿  辛保羅   
孫銘賢(劉邁壬代) 
 

壹、會議開始 
ㄧ、校園新聞播報 
二、播放台藝大願景校園新聞 

貳、主席報告〈略〉 
參、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錄，請參閱電子郵件 

二、報告事項 
教務處 
一、本校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務會議將訂於 98 年 12 月 15 日下午

假教學研究大樓十樓國際演講廳舉行，會議參加人員為全校專
任教師、相關單位行政主管及學生代表等人參加，本次會議適
逢週二，當天出席會議無法上課之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請准

予停課及公假，兼任教師則照常上課。 
二、本校 100 學年度招生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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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作業已於 10 月 26 日截止收件，分別由傳播學院提報數位內
容產業博士班及表演藝術學院提報表演藝術博士班，本處目前

已送校外委員審查中。 
三、本學期已進入第 9週〈11 月 9 日至 15 日〉，亦即期中考試週，

除正常進行期中考試或評比外，本學期亦將試行「學習預警制

度」，因此，請各系所提醒任課教師針對期中以來學期成效需提
醒加強的同學，透過預警通報單（如附件一），於第 11 週〈11
月 27 日〉前提交教務處彙整，進行預警之通報執行。相關辦法

及通報表單已透過網路平台寄送各任課教師。 
四、本校網路學園教學平台，本學期啟用後至 11 月 3 日止，統計全

校共有46位教師99門課程(包含兼任教師14位/課程 22門)使

用教學平台輔助教學，使用情形如（附件二），請各院、系所、
中心加強推展，鼓勵教師多加利用，以提升教學成效。 

五、本處訂於 11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時在教研大樓 10 樓國際

會議廳舉辦「98 學年度教師績效評鑑作業暨系統操作說明會」，
請轉知全體教師參加，另，各系所、中心請推派一位助理參加，
以協助教師操作。 

六、本學期教師授課明細暨專任教師超鐘點時數、兼任教師授課鐘
點時數已於 10 月 23 日 mail 至教師個人電子信箱，鐘點費每月
發放週次如郵件說明，請系所協助宣達教師知悉。授課明細與

鐘點時數如有誤列或疑問，請洽詢教務處教學資源組。 
 

學務處 

一、本校發起教職員工捐款匯入「內政部賑災專戶」暨「清寒學生
助學金專戶」兩項捐款告一段落，其中「清寒學生助學金專戶」
7月至11月教職員同仁暨校友、校外人士捐款收入共44萬 1164

元（含校慶募款），捐款名冊如（附件三）。 
二、本學期補助清寒學生助學金共 13 人（含八八風災受災學生 5

人），業簽奉核准撥款入學生帳戶作業完成。 

三、54 週年校慶大會典禮及各系親師會活動業於 10 月 31 日（六）
盛大舉行，圓滿結束，感謝各單位協助與配合，此次創意舞劇
各系表現優異，決賽入選由雕塑系獲冠軍，中國音樂學系及戲

劇系分居二、三名。 
四、本校 98 學年度全校幹部暨外籍生研習營活動訂於 11 月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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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五）共 2天 1夜，地點:桃園縣復興鄉青年活動中心，
活動對象:大一班代、各系學會會長、社團社長、宿舍社長、學

生會成員、議會幹部及數名外籍學生等共計 100 名參加。 
五、99 年度義務役預備軍士官考選，本校計有 33 人報名，經審查後

均符合資格，預計寒假期間考試。 

六、本處諮商輔導組 10 月份尋求個別諮商學生共計 51 人次，經分
析發現學生多以「情緒管理」、「人際關係」、「生涯規劃」
為主要之困擾類型。  

七、為了解大一新生及轉學生各方面的適應情形，以提供進一步之
服務，諮商輔導組於 9至 11 月間針對日間與進修學士班大一新
生和轉學生實施心理測驗，總人數約 970 人，目前已施測 886

人，經篩選後共計有 147 位高關懷學生，已陸續進行高關懷學
生之輔導與追蹤，加強協助新生在學期間有更好的適應。 

八、本處諮商輔導組預訂於 11 月 16 日開始接受申請班級輔導活動，

將依各班興趣之主題，安排專長講師進行互動座談；班級輔導
主題包括生涯探索、學習輔導、壓力調適、人際關係、心理測
驗等，歡迎各位師長多加宣傳與利用。 

九、98 學年度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金辦理作業完畢，符合申請資格
學生計有 38 名，核發獎助學金為新台幣 102 萬元整。 

總務處 

一、本校南側校地占用戶黃聰吉訴訟案，經板橋地方法院三次開庭
（分別為 6/18、9/16、10/19），於 10/30 宣判本校勝訴，裁判
主文略為：被告應將大觀路 1段 29 巷 40 號（面積約為 503 平

方公尺）房屋拆除並將土地返還原告，另應給付原告新台幣 186
萬 2,610 元及負擔訴訟費用。 

二、依據會計室 98 年 9 月 25 日發函通知，請各單位填列 100 年度

「專項圖儀費」、「遞延借項」、「維護費」之預估需求表(可上總
務處網頁「表單下載」查詢)，繳交期限如下說明： 

（一）教學單位：100 年「遞延借項」、「維護費」需求表，由各學

院彙整系上資料，於 98 年 11 月 30 日前送總務處彙整。 
（二）行政單位：100 年「專項圖儀費」、「遞延借項」、「維護費」

需求表，於 98 年 11 月 30 日送至總務處彙整。 

三、請各單位主管提醒承辦人注意控管公文時效，文書組會定期查
核逾期公文辦理情形。檢陳 9、10 月份各單位公文處理時效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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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表，請參閱（如附件四）。 
四、文書組為有效處理學生掛號郵件包裹，如郵件置於收發室超過 5

日未領件者，將於校首頁→校園生活網站→郵件招領網頁公
告，同時寄發未領取掛號郵件人清單給相關系所助教及宿舍管
理員，以轉知該學生儘快至收發室領取郵件。若網頁公告 10 日

未領件者，依郵政逾期未領規定辦法，交予郵政人員簽收退回。 
五、請各系、所督促學生將創意舞劇道具清理，勿隨意堆置影響校

園通行及觀瞻。 

六、本年度資本門預算執行率約達 60.32%、動支率 65.43%（如附件
五），請執行率偏低單位儘速簽辦核銷，以利預算執行。 

七、行政院衛生署來函宣導，碎紙機處理後的廢紙，仍具回收再利

用價值，請各單位配合資源回收。 
八、施工中工程： 
（一）「影音藝術大樓新建工程」建築工程，截至 98 年 10 月 31

日工程進度，主體建物：第 5 層牆、柱、樑模板組立、鋼
筋綁紮，附屬建物：屋頂層鋼構吊裝，實際進度為 46.116%。  

（二）「圖書館擴建工程」，截至 98 年 11 月 1 日工程進度：新棟

外牆帷幕牆放樣及骨架吊料、舊棟 1 樓牆面植筋、模板組
立、南向 5樓外牆補強鋼板組裝，實際進度 49.3%。「圖書
館整修工程」配合擴建工程施工，舊棟 2-3 樓地坪粉刷層

打除、空調及消防水管配管、電纜架安裝及燈具插座迴路
配管，實際進度 5.35％。 

（三）「圖書館大門整修工程」，預計於 98 年 11 月 13 日開工。 

九、已完工工程 
（一）「圖文系辦公室遷移整修工程」於 98 年 10 月 22 日驗收合

格。 

（二）「台北紙廠借用校區實習畫廊修繕工程」於 98 年 10 月 22
日驗收合格。 

（三）「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建築風貌環境整建示範

計畫」（位於台北紙廠借用校區內；內政部 98 年度補助計
畫），業於 98 年 11 月 4 日完工，預計於 98 年 11 月中旬驗
收。 

十、規劃、設計中工程 
（一）「演藝廳整修工程」委託專案管理，基本設計書【30%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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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 月 13 日陳報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日前獲該
會通知，訂於 98 年 11 月 27 日召開審查會議。 

（二）「台北紙廠文化創意產學園區電力工程」，訂於 98 年 11
月 17 日開標。 

（三）「雕塑系石雕場裝置噴(微)霧系統工程」，業於 98 年 11 月

2 日完成開標及評審，近日辦理議價。 
（四）「音樂系演奏廳整修工程」委託技服案業於 98 年 11 月 2

日公告招標，訂於 98 年 11 月 24 日開標。 

（五）教學研究大樓各樓層公共空間再利用整修(設計單位依循無
涉建照變更之方式設計)，預計於 11 月中旬辦理設計成果
確認。 

（六）「圖書館擴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預計於 98 年 12 月上
旬召開執行小組委員第二次會議。 

（七）「美術學院大樓新建工程」需求計畫書，預計於 12 月 18 日

前完成第一期工作事項。 
 
研發處 

一、本處於 10 月 31 日校慶當日，舉行國際月外籍生文化大使嘉年
華。外籍生透過校內遊行與遊戲方式，與校內學生進行文化交
流互動。 

二、本處於 11 月 3 日辦理外籍生文化交流聯誼會，頒發國際文化交
流獎學金及優秀外籍生獎學金，共有 14 位外籍生獲獎，同時亦
表揚參與外籍生學伴活動的同學。本次活動圓滿落幕，感謝相

關系所協助。 
三、本處為有意出國研修之學生辦理語言(留學)系列諮詢講座，並於

11 月 4 日正式開始舉辦共八場語言諮詢及講座活動，邀請留學

顧問針對加拿大、英國、法國、美國及日本等國家留學資訊作
相關介紹。 

 

藝博館 
一、IC³文創品味展：藝博館一樓展覽廳目前正推出 IC³文創品味展。

本展覽場地原藝博館一樓台藝美學空間交由藝博館統籌管理後

的第一檔邀請展，由本校書畫藝術學系與藝博館文物維護研究
中心合作策畫，介紹書畫藝術的紙上創作與數位科技結合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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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創意產品，不僅使書畫藝術再次昇華，也讓藝術休閒的觀念
充分落實。本展覽推出後，受到各界熱烈迴響，對於本校藝術

文創能力讚譽有加。開放時間同本館開館時間：週二、四、五
自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週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8 時，週六、
週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歡迎同仁蒞臨指教。 

二、大觀國小二、四、五年級參訪藝博館：繼 97 學年第二學期大
觀國小全體二年級參訪藝博館，深獲其師生和家長們正面肯
定；本學期大觀國小教務處和藝博館將再次合作，自 11 月 10

日起至 12 月 17 日期間，讓二、四、五年級小學生於週二和週
四下午參訪藝博館，由本館規劃團體導覽參觀和學習單填寫等
活動。團體參訪表如下：  

 
藝文中心 
一、本中心與文創處聯合舉辦「繽紛風情畫-台藝弦樂四重奏樂團校

慶音樂會」，已於 10 月 29 日(四)假福舟表演廳演出，活動圓滿
落幕。 

二、11 月份場地使用統計：演藝廳 5場活動共使用 16 天、演講廳 8

場活動共使用 14 天、國際會議廳 7場共使用 12 天，福舟表演
廳 3場活動共使用 3天。詳細活動資料如（附件六）。 

 

教推中心 
一、教育推廣中心學員沈啟源先生，因感念學校提供優質進修環境

與教師，使其獲益良多，於日前至本中心表示願意長期提供獎

學金給本校學生，本案目前已移請學務處協助處理。 
二、本中心開學至今接獲學員反應，少數老師未按時出席授課，隨

 日期 時間 班別 

1. 11/10(二) 13:20-15:00 201、202 大觀國小 

2. 11/12(四) 13:20-15:00 203、204 大觀國小 

3. 11/17(二) 13:20-15:00 404 大觀國小 

4. 11/19(四) 13:20-15:00 207 大觀國小 

5. 11/24(二) 13:20-15:00 402、403 大觀國小 

6. 12/01(二) 13:20-15:00 406、409 大觀國小 

7. 12/17(四) 13:20-15:00 407、408 大觀國小 

8. 12/17(四) 13:20-15:00 504、507 大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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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變動課程或未事先完成請假程序，導致部分學員要求退費。
在此籲請各開課學系，於學期初寄發開課通知時，再度宣達本

校上課規定，並請重視學生反應以維護校譽。 
 
人事室 

 教育部 98 年 10 月 9 日台人（二）字第 0980174094 函規定，公務
員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忠心努力，不得於上班時間利用電腦網
路等設備從事與公務無關之行為，以維持良好辦公紀律、提昇行政

效能及為民服務品質，請加強宣導並對所屬人員嚴加考核及作適當
處理。 
 

美術學院 
本院書畫藝術學系 98 年度學生及校友在各項比賽中獲得佳績如下： 
第十三屆桃城美展： 

首獎：林家男；優選：張嘉哲、鍾岳廷、羅宇均。 
第 36 屆全國青年學生書畫比賽： 
國畫類大專組第二名：吳弘鈞；書法類社會組第一名：林家男。 

第八屆行天宮人文獎-美術.書法創作比賽： 
水墨成人組第一名：羅宇均；書法傳統成人組第一名：林家男；書
法創意成人組第二名：許志芳、戴埤圳；第三名：謝宛君。 

第十四屆大墩美展： 
墨彩類第一名：曹麗鶯；第二名：彭羽璿；第三名：許淑芬；優選：
葉惠美、陳繼堯、林洪錢、吳尚邕；篆刻類第二名：林冠賢；第三

名：王威凱、劉嘉成；優選：陳怡靜。 
第 10 屆磺溪美展： 
水墨膠彩類磺溪獎：林洪錢；全興獎：吳尚邕；優選獎：廖述麟；

書法篆刻類優選獎：李燿騰。 
第 21 屆北縣美展： 
書法類全國組第一名：李燿騰；書法類北縣組第一名：許志芳；優

選：簡妙玲、江柏萱；水墨類全國組第二名：張天健；第三名：陳
瑩；優選：張美玲；水墨類北縣組第一名：羅宇均；第二名：吳彙
蓁；優選：林富源；篆刻類全國組第一名：張天健；篆刻類北縣組

優選：張維哲、白政諺；膠彩類北縣組第二名：吳尚邕。 
第二屆台北縣美術創作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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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獎：羅宇均；優選：劉信義；佳作：林逸安、洪宛伶、徐凡軒、
陳瑩、張天建。 

基隆市九十八年度鷄籠美展： 
水墨類特優：邱瑞誠；優等：葉惠美水；水彩類優等：廖三博；書
法篆刻類優等：陳俋佐。 

第十屆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 
社會書法組明宗首獎：林家男。 
 

表演學院 
一、本院舞蹈系將於 11 月 17 日（二）至 21 日（六）受香港元朗藝

術節統籌委員會之邀，參與《第二十屆元朗藝術節閉幕典禮暨

臺灣舞蹈綜藝匯演》活動演出，並訂於 11 月 14 日(六)下午 2：
00 假演藝廳舉辦行前公演，節目內容涵蓋臺灣特殊的風俗文化
為表現主題，精彩可期，歡迎長官與同仁蒞臨觀賞。 

二、本院音樂系將於 11 月 21 日(六)晚上 7：30 假中山堂中正廳辦
理「《福舟音樂會》─用溫暖的樂聲為莫拉克水患災區鄉親祈
福」，由廖年賦教授及戴金泉教授帶領大觀交響樂團及合唱團一

同演出；於 11 月 22 日(日)晚上 7：30 假中山堂光復廳辦理「弦
樂團之夜」，由謝中平教授帶領弦樂團一同演出，歡迎長官與
同仁蒞臨觀賞。 

三、本院將於 12 月 1 日(二)晚上 7：00 假演藝廳辦理「兵神芳樂會
─雅樂公演」，邀請日本雅樂表演團體兵神芳樂會來台演出，歡
迎長官與同仁蒞臨觀賞。 

四、本院舞蹈系將於 12 月 25 日（五）至 27 日（日）在國家戲劇院
舉行【2009 大觀舞集－古典芭蕾舞劇《胡桃鉗》】，本校師生購
票享有 8折優惠，歡迎大家一同共襄盛舉。 

五、本院國樂系應北京中央音樂學院之邀請，參與北京『2009 世界
音樂週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已圓滿結束，此行國際文化交流
活動使師生見識到多國音樂文化，受益良多。 

 
人文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於 11 月 23 日(一)上午 8:30~下午 6:00 假本校教研

大樓 10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通識創意-中文寫作教學規劃】研討
會，本次以「中文寫作」為主題，內容涵蓋教材、教法與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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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專題演講部分由臺師大國文系陳義芝老師主講，敬請廣為宣傳
並踴躍參加。 

 

 
 
 

肆、討論事項 
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修訂「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教學助理設置及申請補助辦法」（如
附件七），提請討論。 

說明： 

一、為有效執行教學助理業務，修改本校教學助理設置及申請補
助辦法，以符現況。 

二、本次修法重點概述如下： 

（一）增訂教學助理定義。 
（二）修訂教學助理酬勞之規定。 
（三）綜合歸納與整理原條文中內容類似之相關條文，使條文

敘述達簡捷之效。 
辦法：擬請准允教學助理酬勞追溯自本(98)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

於 98 年 10 月至 99 年 1 月計 4個月，每月 3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 
 
陸、綜合結論 

張副校長結論 
ㄧ、在本校積極爭取下獲得教育部 1﹐250 萬元的補助款，這筆經費 

將用於基礎教育的紮根，請各系所主任老師支持並支援。 

二、在學務處的努力及各單位的配合下，校慶各項活動極為成功， 
與會家長人數多達 500 多人，惟捐款較少，為方便各方人士捐 
款，可考慮購置刷卡機，以利作業。 

三、本校與佔用戶訴訟案，經宣判本校勝訴，值得欣慰，並請總務 
    處協助處理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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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研發處辦理國際學生系列活動值得嘉許，有關陸生來台事 
    宜，宜先準備因應，請研發長與總務長會同辦理僑中宿舍租借 

    事宜。 
五、請各系所單位務必善用校網頁宣傳各項展演活動、學術活動， 
    以利教學卓越推動。 

六、胡桃鉗芭蕾舞劇，請大家廣為宣傳，共襄盛舉。 
七、 請各院秘書於行政會議後，務必將開會訊息轉知所屬系所助教。 
八、請各同仁樽節紙張之使用。 

九、再次提醒同仁發送 e-mail 時務必寫明主旨，主旨宜簡短扼要明 
    確。 
 

 
柒、散會（下午 14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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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期中學習成效不佳預警通報單 
系所別：               通報教師：                     日期：   年   月   日 

   預         警        原        因  

 班  級 

 

學生姓名 

 

 修   習  科   目 上課出席情況

不佳〈有扣考之
虞者〉 

期中考〈或作

業〉成績不及格

常缺交報告或

作業 
  其   他 

       

       

       

       

       

       

       

       

       

       

       

       

 
※ 本表由各任課教師〈含專、兼任〉填報，經系所彙整後，送交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 教師填報時間為每學期第 10 週，系所彙整時間為第 11 週。 

 

系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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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學園教師使用統計（統計時間：2009/11/03）

學院 系所

教師數 課程數

美術學院

美術學系、所 1 3
書畫藝術學系、所 0 0
雕塑學系、所 0 0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所 0 0
造形藝術研究所 0 0
版畫藝術研究所 0 0

總計 1 3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7 9
工藝設計學系、所 2 7
多媒體動劃藝術學系、所 5 11

總計 14 27

傳播學院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所 2 2
廣播電視學系、所 0 0
電影學系、所 1 5
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4 5

總計 7 12

表演學院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所 2 9
音樂學系、所 0 0
中國音樂學系、所 1 1
舞蹈學系、所 0 0
表演藝術研究所 1 3

總計 4 13

人文學院

藝術與文化政策管理研究所 1 4
通識教中心 19 36
師資培育中心 1 2
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0 0
體育教學中心 0 0

總計 2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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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98 年 7-11 月清寒學生助學金捐款芬芳冊 

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01 98.08.04 學務處 黃正一 2000 現金繳納 

02 98.08.18 學務處 王仁海 10000 現金繳納 

03 98.08.24 學務處 李愛珠 5000 現金繳納 

04 98.08.24 通識中心 陳曉慧 5000 現金繳納 

05 98.08.24 電影學系 鍾純梅 2000 現金繳納 

06 98.08.25 教務處 楊清田 6000 現金繳納 

07 98.08.25 電算中心 王秀鸞 5000 現金繳納 

08 98.08.26 副校長室 張浣芸 20000 現金繳納 

09 98.08.26 學務處 黃正一 10000 現金繳納 

10 98.08.26 校友 曾錦梅 3000 現金繳納 

11 98.09.09 校友 
博客創意行銷

有限公司 5000 現金繳納 

12 98.09.11 校友 吳嫜金 1000 劃撥入專戶 

13 98.09.11 校友 陳緒明 2000 劃撥入專戶 

14 98.09.11 校友 林妤樺 1000 劃撥入專戶 

15 98.09.11 校友 林學儀 25000 劃撥入專戶 

16 98.09.11 校友 莊金修 25000 劃撥入專戶 

17 98.09.11 校友 邱淑萍 10000 劃撥入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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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18 98.09.11 校友 郭美芳 2000 劃撥入專戶 

19 98.09.11 校友 吳麗萍 1000 劃撥入專戶 

20 98.09.11 校友 蔡雙梅 2000 劃撥入專戶 

21 98.09.11 校友 黃怡萍 1000 劃撥入專戶 

22 98.09.11 校友 張淑君 1000 劃撥入專戶 

23 98.09.11 校友 謬美玲 500 劃撥入專戶 

24 98.10.31 非校友 徐東平 2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25 98.10.31 非校友 洪東鎔 1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26 98.10.31 非校友 吳麗蓉 5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27 98.10.31 非校友 蔡千群 1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28 98.10.31 非校友 林詩涵 1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29 98.10.31 非校友 楊雯淋 2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30 98.10.31 非校友 王怡倩 1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31 98.10.31 總務處 李世光 2000 
54 週年校慶 

當日捐款 

32 98.11.01 秘書室 曹樹馨 3000 薪資內扣 

33 98.11.01 教務處 陳鏇光 2508 薪資內扣 

34 98.11.01 教務處 黃良琴 2000 薪資內扣 

35 98.11.01 教務處 吳秀純 1294 薪資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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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36 98.11.01 教務處 李宜靜 1912 薪資內扣 

37 98.11.01 教務處 陳碧蓮 2000 薪資內扣 

38 98.11.01 學務處 顏若映 5000 薪資內扣 

39 98.11.01 學務處 黃玉瓊 3000 薪資內扣 

40 98.11.01 學務處 楊應揆 2094 薪資內扣 

41 98.11.01 學務處 何家玲 2000 薪資內扣 

42 98.11.01 學務處 石美英 1945 薪資內扣 

43 98.11.01 圖書館 林泊佑 6000 薪資內扣 

44 98.11.01 圖書館 呂允在 2000 薪資內扣 

45 98.11.01 圖書館 林麗華 4000 薪資內扣 

46 98.11.01 圖書館 曾聖峯 2000 薪資內扣 

47 98.11.01 圖書館 沈梅均 1000 薪資內扣 

48 98.11.01 人事室 馬榮財 3022 薪資內扣 

49 98.11.01 人事室 葉普慶 1500 薪資內扣 

50 98.11.01 人事室 陳麗玉 1499 薪資內扣 

51 98.11.01 人事室 謝潔如 944 薪資內扣 

52 98.11.01 人事室 劉名將 944 薪資內扣 

53 98.11.01 會計室 留玉滿 4000 薪資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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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54 98.11.01 會計室 麥英絹 2000 薪資內扣 

55 98.11.01 會計室 李靜華 3000 薪資內扣 

56 98.11.01 美術學院 羅振賢 5000 薪資內扣 

57 98.11.01 書畫學系 林進忠 4329 薪資內扣 

58 98.11.01 書畫學系 劉素真 2553 薪資內扣 

59 98.11.01 書畫學系 林隆達 2999 薪資內扣 

60 98.11.01 書畫學系 涂澯琳 5000 薪資內扣 

61 98.11.01 雕塑系 劉柏村 30000 薪資內扣 

62 98.11.01 雕塑系 賴永興 2467 薪資內扣 

63 98.11.01 雕塑系 王國憲 2338 薪資內扣 

64 98.11.01 雕塑系 魏道慧 2535 薪資內扣 

65 98.11.01 雕塑系 陳銘 2363 薪資內扣 

66 98.11.01 雕塑系 蔡秀琴 1751 薪資內扣 

67 98.11.01 雕塑系 巫姿陵 1084 薪資內扣 

68 98.11.01 工藝系 林伯賢 4006 薪資內扣 

69 98.11.01 工藝系 蕭銘芚 2912 薪資內扣 

70 98.11.01 工藝系 李豫芬 2956 薪資內扣 

71 98.11.01 工藝系 劉鎮洲 3494 薪資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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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72 98.11.01 視傳系 陳郁佳 10000 薪資內扣 

73 98.11.01 視傳系 葉劉天增 3494 薪資內扣 

74 98.11.01 視傳系 張國治 3640 薪資內扣 

75 98.11.01 視傳系 劉雅琳 967 薪資內扣 

76 98.11.01 視傳系 林純安 1014 薪資內扣 

77 98.11.01 多媒系 石昌杰 2500 薪資內扣 

78 98.11.01 多媒系 陳永賢 2000 薪資內扣 

79 98.11.01 多媒系 林珮淳 3000 薪資內扣 

80 98.11.01 多媒系 林月萍 1000 薪資內扣 

81 98.11.01 多媒系 李羿伶 1000 薪資內扣 

82 98.11.01 多媒系 鐘世凱 3000 薪資內扣 

83 98.11.01 多媒系 何俊達 2000 薪資內扣 

84 98.11.01 廣電系 邱啟明 2912 薪資內扣 

85 98.11.01 廣電系 鄭金標 2492 薪資內扣 

86 98.11.01 廣電系 吳聲品 2535 薪資內扣 

87 98.11.01 廣電系 李慧馨 2956 薪資內扣 

88 98.11.01 電影系 吳珮慈 10000 薪資內扣 

89 98.11.01 電影系 吳秀菁 10000 薪資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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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90 98.11.01 電影系 廖金鳳 5000 薪資內扣 

91 98.11.01 電影系 何平 1000 薪資內扣 

92 98.11.01 電影系 謝嘉錕 2191 薪資內扣 

93 98.11.01 圖文系 謝顒丞 5000 薪資內扣 

94 98.11.01 圖文系 韓豐年 3000 薪資內扣 

95 98.11.01 圖文系 陳昌郎 3000 薪資內扣 

96 98.11.01 圖文系 戴孟宗 2435 薪資內扣 

97 98.11.01 圖文系 楊炫叡 2556 薪資內扣 

98 98.11.01 圖文系 賀秋白 2305 薪資內扣 

99 98.11.01 表演學院 邱毓絢 500 薪資內扣 

100 98.11.01 中國音樂系 林昱廷 5000 薪資內扣 

101 98.11.01 中國音樂系 申亞華 2535 薪資內扣 

102 98.11.01 中國音樂系 葉添芽 2535 薪資內扣 

103 98.11.01 中國音樂系 王潤婷 3149 薪資內扣 

104 98.11.01 音樂系 孫巧玲 10000 薪資內扣 

105 98.11.01 音樂系 陳淑婷 2553 薪資內扣 

106 98.11.01 通識中心 陳曉慧 5000 薪資內扣 

107 98.11.01 通識中心 陳秀祝 967 薪資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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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款入帳日期 單位 姓名 捐款金額 備註 

108 98.11.01 通識中心 涂曉怡 1084 薪資內扣 

109 98.11.01 師培中心 潘玉玲 1014 薪資內扣 

110 98.11.01 師培中心 呂欣蒨 619 薪資內扣 

111 98.11.01 師培中心 吳雅琪 1108 薪資內扣 

112 98.11.01 師培中心 呂紹儀 1108 薪資內扣 

113 98.11.01 藝博館 李斐瑩 1932 薪資內扣 

114 98.11.01 藝博館 黃馨慧 1279 薪資內扣 

115 98.11.01 藝博館 潘台芳 5000 薪資內扣 

116 98.11.01 
藝博管文物
維護研究中

心 

顧敏敏 1835 薪資內扣 

117 98.11.01 教育推廣中心 陳嘉成 3000 薪資內扣 

118 98.11.01 
教育推廣中心

林文玲 1000 薪資內扣 

119 98.11.03 學生家長 劉國典 3000 劃撥入專戶 

120 98.11.03 學生家長 廖慶六 2000 劃撥入專戶 

 合計   44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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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 11 月份場地使用訊息 
 

場 地 使 用 單 位 活 動 名 稱 時  間 

人事室 

2009 第六屆兩岸高校人

事法制研討會預演及開

幕式表演 

11 月 3、4 日 

舞蹈系 

香港《第二十屆元朗藝

術節閉幕典禮暨台灣舞

蹈綜藝匯演》綵排及行

前公演 

11 月 5 至 8 日、

14、15 日 

國立中正文化

中心 

羅伯威爾森&優人神鼓

(鄭和 1433)試景 
11 月 10 至 13 日

舞蹈學會 2009 蒙藏民族舞蹈比賽 11 月 20 至 22 日

演 

藝 

廳 

舞蹈系 
古典芭蕾舞劇《胡桃鉗》

排練 
11 月 24 日 

人事室 
2009 第六屆兩岸高校人

事法制研討會及佈置 
11 月 2 至 5 日 

傳播學院 
演講-電台主持人徐德

芳 
11 月 6 日 

音樂系 西洋音樂史期中考試 11 月 12 日 

諮輔組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

實習方案返校座談會 
11 月 13 日 

應媒所 2009 標心立藝研討會 11 月 21 日 

音樂系 

音樂系第一屆研究生

「演奏與詮釋」論文發

表會及佈置 

11 月 23、24 日 

圖文系 
2009 圖文傳播科技與藝

術研討會及佈置 
11 月 25 至 27 日

演 

講 

廳 

電影系 
國際學生電影金獅獎試

片 
11 月 30 日 

多媒系 畢業專題複審 11 月 11、18 日 

教務處 教師評鑑系統教育訓練 11 月 12 日 

國樂系 

2009 演奏與詮釋第三屆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及佈

置 

11 月 13、14 日 

國 

際 

會 

議 

廳 

應媒所 2009 標心立藝研討會及 11 月 20、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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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 

通識中心 
通識創意-中文寫作教

學規劃研討會 
11 月 23 日 

圖文系 
2009 圖文傳播科技與藝

術研討會及佈置 
11 月 25 至 27 日

藝術教育研究

所 

2009 人文與藝術跨領域

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 
11 月 30 日 

音樂系 管樂組比賽 11 月 3 日 

音樂系 
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音樂

系合唱團交流參訪 
11 月 5 日 

福 

舟 

表 

演 

廳 
國樂系 潘品妤作曲發表會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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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教學助理申請補助辦法」修法對照表 

修法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本校專任

教師開發創新課程、提升全校教

學品質、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特

訂定「本校教學助理設置及申請

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開

發創新課程、提升全校教學品

質、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教

學助理申請補助辦法，建立並落

實全校性教學助理(Teaching   

Assistant,簡稱TA)制度，協助教師

之教學與輔導工作。 

修正條文名稱，簡捷條文內

容。 

第二條    教學助理(Teaching 

Assistnat,簡稱TA)之定義 

一、本辦法所稱「教學助理」係

指本校學生在課程中協助教師

進行教學活動、負責分組討論、

分組實習、批改作業或語文練習

之助理。 

二、教學助理以研究生擔任為原

則，但若因課程性質特殊或其他

因素(如：經濟狀況欠佳但有極高

的學習意願及動機)，得聘用大學

部高年級學生，惟修習該課程學

生不得擔任該課程之教學助

理。 

  1.新增條文 

2.說明教學助理明確的定義

與甄選條件。 

第三條    申請對象以本校專任

教師為主，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

請一件(一個課程/計畫)為限。全

學年之課程，經申請審查通過，

以補助一年為原則。授課教師

依據所教授課程之性質及需

求，在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

(教學助理申請書【

得

附件一】、TA

協助教學計畫【附件二】、教學

助理基本資料表【附件三】)提出

申請；每位學生至多以擔任一門

課之教學助理為原則。 

第二條    申請對象以本校專任教

師為主，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

一件(一個課程/計畫)為限。全學

年之課程，經申請審查通過，以

補助一年為原則。授課教師得依

據所教授課程之性質及需求，在

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補助教學

助理額度，至多不超過兩名。 

 

第四條    有意申請之教師，應於

每學期公告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

(教學助理申請表【附件一】、TA

協助教學計畫【附件二】、TA協助

教學計畫【附件三】 

內容，並潤飾文

學年或學期課之選項。 

1. 綜合整理第二條及第四

條條文

字。 

2. 附件一修改，刪除課程代

號，改列開課期程，增加

第四條    申請教學助理之課程 第三條    申請教學助理之課程以 更改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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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作導向及具討論課性質之

基礎必修課程及通識教育課程

或網路教學為優先補助對象。 

現場實作導向及具討論課性質之

基礎必修課程及通識教育課程為

優先補助對象。 

第五條    教學助理申請案及相

關事宜由教務處成立審核小組

審議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

學者參與。 

審核小組得視以下重點決定是

學

之預期成果的可能性。 

否予以補助： 

一、 課程規劃之完備性。 

二、 教學助理運用規劃及教

網站運用之可行性。 

三、 提昇教學發展與學習支持

第五條    教學助理申請案及相關

事宜之審查由「教學助理審核小

組」審議。審核小組由教務長擔

任召集人，委員五到七人，校外

專家須占審核小組人數三分之一

以上。審核小組完成審理後，個

別通知獲得補助計畫之教師。 

審核小組得視以下重點決定是否

教

簡化審核小組成立流程。 

予以補助： 

一、 課程規劃之完備性。 

二、 教學助理運用規劃及

學網站運用之可行性。 

三、 提昇教學發展與學習支

持之預期成果的可能性。 

第六條    教學助理錄取之名額

數量，依當年度預算額度決定

之，經費來源以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或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之補助為原則；未獲補助或補助

不足時，得由本校相關經費框列

80 萬元支應。 

第六條    教學助理錄取之名額數

量，依當年度預算額度決定之，

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

應，或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並公告本校各教學單位

似，予以彚

整修訂之。 

 

第九條…… 

四、教學助理補助名額依年度輕

費規劃，

周知。 

1. 潤飾文字。 

2. 原條文第六條及第九條

第四項內容類

第七條    教學助理之認證採取

「成長護照」方式，學員上完相

關課程後，給予認證章作為憑

證，凡參加培訓課程達(含)20 小

時以上，並獲資格認證者得擔任

教學助理，惟合格助理不足時，

採先用後訓方式辦理得 ，。 

舉

不

得擔任該課程之教學助理。 

及資格認證事

宜。 

第七條    凡具本校在學學生(以研

究生為優先考量)，參加由本校

辦之教學助理基本能力培訓課

程，並獲得資格認證者始得擔任

教學助理，惟修習該課程學生

1. 潤飾文字。 

2. 與原條文第八條綜合整

理後，明訂教學助理培

訓時數

 

之憑證。認證分兩階段進

條合併，建議予以

刪除。 

第八條    教學助理之認證採取

「成長護照」方式，每位學員發

給一本成長護照，學員上完相關

課程後，給予認證章作為該門課

程修習

行： 

一、 第一階段：完整參與所

因與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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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本能力培訓課程(必修

課)，經認證後即頒予甄選資

格認證，始獲得參與教學助

理甄選資格，選修課程可視

末頒予「教學

專區網上評

個人需求修習。 

二、 第二階段：本校亦將不

定期舉辦研習課程，繼續協

助其進修各種技能，累積專

業能力。獲聘任之教學助理

需完整參加始完成第二階段

認證，並於期

助理證書」。 

三、 本認證方式如有變動，

以教學助理(TA)

量標準為主。 

四、 若有特殊情況未參與培

訓或未及獲得認證者，得先

用後訓，但以一學期為限。 

第八條    教學助理之酬勞以其

輔導課程數為單位，每一課程每

月補助金額研究生為 6000 元，

大學生為 4000 元；每學期以 5

個月計，惟學校得視經費調整

之，但至少不低於 3000 元。 

 

及工作

，須經指

數亦包含於每月工作

並公告本校各教學單位

，並

依學生學制而有區別。 

第九條    教學助理之酬勞

時數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教學助理酬勞以獎助金方式

發給，每一獎助單元為每月新台

幣貳仟元，每一課程發給一單

元，每學期發給五個月為原則。 

二、工作時數每一課程每個月以

二十小時為原則，每人兼任兩門

課程之教學助理為上限。擔任不

同課程教學助理者，仍需依據本

項規定，如有特殊情況

導教授或導師同意。 

三、教學助理參加培訓及專業成

長課程之時

時數中。 

四、教學助理補助名額依年度輕

費規劃，

周知。 

1.更改序號。 

2.修改教學助理酬勞額度

第九條    教學助理支援教師教 援教師

學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協助授課教師進行教材蒐集

整理、帶領小組討論、批改作

第十條    教學助理支 教學

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熟悉擔任課程之內容與進度。

二、擔任學生課業問題解答及諮

1. 更改序號。 

2. 整理原條文內容，使依

課程進行程序以條列式

方式編寫並潤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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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助監考及授課教師其他交

，

任學生課業問題解答及諮

詢。 

考及授課教師其他交辦事

，

源組所規劃之教

服務地點等內容。 

 

辦事項。 

二、協助教材、教學檔案上網

及教學網站之維護與更新。 

三、擔

詢，並訂定諮詢時間，於指定地

點或隨堂提供學生課業諮詢。 

三、協助授課教師進行教材蒐集

整理、帶領小組討論、批改作業、

協助監

項。 

四、協助教材、教學檔案上網

及教學網站之維護與更新。 

五、參與教學資

學助理活動。 

3. 修改原條文第二項有關

學生課業問題解答及諮

詢

第十條    為協助教學助理確實

瞭解教學助理制度與實踐要

點，發揮專長、協助授課教師進

行教學活動提昇教學品質，學校

得舉辦或跨校合辦各種專業課

程之培訓，精進教學助理專業知

能。教學助理培訓及考核方式另

訂之。 

第十一條    為協助教學助理確實

瞭解教學助理制度之精神與實踐

要點，使教學助理發揮專長、協

助授課教師進行教學活動提昇教

學品質，並輔導學生解決課業問

題、提昇學習成效。將舉辦各種

專業課程之培訓，精進教學助理

專業知能，其培訓及考核方式另

文字內容以

符現況。 

外訂定之。 

1. 更改序號。 

2. 修訂及潤飾

第十一條   教學助理應切實遵照

教師之指示，發展教學與學習支

援，並填寫「工作週誌」、彚整

「TA協助教學計畫成果報告」，

參與期末成果發表會，及報告學

期成果與心得。 

學助理之考評方式另定

條文內容，以

符現況。 

第十二條    為提昇本校教學助理

執行效果，乃建立考核機制。教

學助理應切實遵照教師之指示協

助發展教學與學習支持，填寫「工

作週誌」送交教學資源組備查、

彚整「TA 協助教學計畫成果報告」

提報教學資源組，於期末時參與

教學 TA 期末成果發表，報告學期

成果與心得。學期進行中，將請

任課教師執行「TA 成效問卷調

查」，以掌握教學助理協助教學的

成效。教

之。   

1. 更改序號。 

2. 潤飾及簡化

第十二條    表現優異之教學助

理，可獲頒優良教學助理獎勵及

獎狀，其遴選方式由教務處定之

。 

第十三條    表現優異之教學助

理，另可獲頒優良教學助理獎勵

及獎狀，其遴選方式另定之。 

方式

由教務處訂定。 

1. 更改序號。 

2. 明定優良助理獎勵

第十三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

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

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更改序號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更改序號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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